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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河南中孚蓝汛科技有限公司拟转让 

巩义市云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 : 

  拟转让标的名称：巩义市云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云起网络”） 

  交易金额：人民币1.18万元 

  受让方：自然人王文辉、牛世华 

一、交易概述  

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中孚蓝汛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孚蓝汛”） 拟以

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6 年 12 月 3 日就云起网络的资产及负债情况出

具的亚评报字【2016】326 号评估报告为依据，以人民币 1.18 万元将云起网络 100%

的股权分别转让给自然人王文辉、牛世华，其中王文辉受让云起网络 60%的股权，

受让价格为 0.708 万元；牛世华受让云起网络 40%，受让价格为 0.472 万元。 

本次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

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 

本次转让已于 2017 年 7 月 14 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，

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交易方介绍 

（一）转让方 

公司名称：河南中孚蓝汛科技有限公司 

住  所：巩义市新华路31号  

企业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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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资本：100万元 

成立时间：2016年02月02日 

    股东出资及持股比例：公司持有其 85%的股权，北京德拓天全信息系统服务有

限公司持有其 15%的股权。 

经营范围：软件技术开发，通讯、电子、电力产品的技术开发、转让及技术服

务；销售：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、机械设备、电子产品、通讯设备、计算机系统

集成。 

截止 2017 年 3 月 31 日，中孚蓝汛资产总额 9.45 万元，负债总额 15.7 万元，净

资产-6.25 万元，2017 年 1-3 月利润总额为-0.07 万元，净利润为-0.06 万元（以上数

据未经审计）。 

（二）受让方 

1、王文辉先生 

性别及国籍：男，中国国籍 

身份证号码：410102********3517  

职业背景： PRINCE2项目管理认证专家，近年来主要从事大型集团化企业运营

管理和IT信息化规划建设工作。 

2、牛世华先生 

性别及国籍：男，中国国籍 

身份证号码：410526********0011 

职业背景：近年来主要从事企业信息化建设管理和业务改善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

标的公司名称：巩义市云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

住  所：巩义市新华路31号  

企业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资本：100万元 

成立时间：2016年9月6日 

    股东出资及持股比例：中孚蓝汛持有其 100%的股权。 

经营范围：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（凭有效许可证经营）；

软件技术开发，通讯、电子、电力产品的技术开发、转让及技术服务；销售：计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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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软件及辅助设备、机械设备、电子产品、通讯设备、计算机系统集成。 

截至2017年3月31日，云起网络资产总额为1.13万元，负债总额0万元，净资产

为1.13元，2017年1-3月利润总额为-0.03万元，净利润-0.03万元（以上数据未经审计）。 

四、收购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

1、主要内容：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孚蓝汛拟将云起网络的 100%股权分别转让给

自然人王文辉、牛世华，其中王文辉受让云起网络 60%的股权；牛世华受让云起网

络 40%的股权。 

2、定价政策：根据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6 年 12 月 3 日就云起网

络的资产及负债情况出具的亚评报字【2016】326 号评估报告，在评估基准日 2016

年 11 月 30 日，云起网络评估值总资产为 1.18 万元，负债 0.00 万元，净资产 1.18

万元。本次中孚蓝汛拟以上述评估报告为依据将云起网络 100%的股权分别转让给王

文辉先生、牛世华先生，转让价格分别为 0.708 万元和 0.472 万元。 

五、本次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中孚蓝汛转让云起网络100%的股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要影

响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巩义市云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》； 

2、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亚评报字【2016】326号评估报告； 

3、独立董事意见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二〇一七年七月十四日 


